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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4,978,401 股 

2、发行价格：20.56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24,755,924.5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911,012,049.54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4,978,401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12 月 28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购的本次

发行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

行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起开始计

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

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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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东瑞股份 /公司 /发

行人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指 袁建康先生 

东晖投资 指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股东之一，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袁建康先生控制的公司 

本次发行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公司章程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

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致同、致同会计师、

发行人会计师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董事会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募集说明书 指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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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Dongrui Food Group Co.,Ltd. 

证券简称 东瑞股份 

证券代码 001201 

住所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 01-11地块 

法定代表人 袁建康 

设立日期 2002年 3月 27日，于 2016年 12月 2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1,280.56万元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电话 0762-8729999 

传真 0762-8729900 

网址 http://www.dongruifoods.com 

电子信箱 dongrui201388@126.com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畜牧业技术咨询服务；收购农副产品

（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产品）；销售种猪、肉猪；场地、厂房、设备

租赁；生产、销售：杜洛克、长白纯种猪及猪精液，长大、大长杂

交种母猪(另设分支经营)；生猪养殖、销售(另设分支经营)；发酵

猪粪销售（另设分支经营)；普通货运（另设分支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2 年 6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二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东莞市东

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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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有关主体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7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取消并另行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2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议

案》《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

案。 

2023 年 10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2、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授权 



 8 

2022 年 7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

司未来三年(2022 年-2024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有关主体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出具的《关于做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申

报工作的通知》：“主板再融资平移企业在 2023 年 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3 月 3 日

申报的，如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尚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可

以在受理后完成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并向本所报送或更新。”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023 年 11 月 16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等议

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批程序 

2023 年 5 月 26 日，东瑞股份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东瑞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6 月 2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东瑞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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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注册批复签发日为 2023 年 6 月 25 日，自注册之日

起 12 个月内有效。 

4、发行过程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向深交所报送了《东瑞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对象名单》，符

合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共计 92 名。前述投资者包括 24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13 家证券公司、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前 20 名股东（2023年 11 月 10日

股东名册，其中 12位股东为发行人或主承销商关联方，不对其发送认购邀请书）

及表达了认购意向的 35 家其他机构投资者和 6 名其他个人投资者。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向上述投资者发送了《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等文件。 

除上述投资者外，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报送发行方案后至申购

日（2023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00 前，有 25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为

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

请书》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上述过程均经过国浩

律师（广州）事务所见证。新增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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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深圳市前海鑫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浙江谦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诸暨市凡莹企业管理工作室 

7 上海含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9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上海金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李天虹 

1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 郭伟松 

17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8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19 杨岳智 

20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21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2 北京理享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谢恺 

24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

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上述投资者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

次发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交易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

同时，认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

象、确定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在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的全程见证下，2023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00-12:00，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申购时限内，保荐人（主承销商）共收到 24 份《申购

报价单》及其附件。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的共同核查，除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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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无需缴纳申购保证金外，其他投资者均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及时

缴纳了保证金，24 名认购对象的报价均为有效报价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对所有的

《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统一的簿记建档。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报送的《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确定的发行数量上限计算原则，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限为 83,300.00 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价得到的股票数量（即

不超过 44,978,401 股）和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30%的孰低值，即不超过 63,841,680

股（含 63,841,680 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4,978,401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核通

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

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期首日（即

2023 年 12 月 4 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23.15 元/股）的百分之八十，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8.52

元/股。 

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结果，并按照认购邀请书确

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0.56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率为 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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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924,755,924.56 元，扣除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3,743,875.02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1,012,049.54 元。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3 年 12 月 12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3）第 440C000577 号）。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止，招商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认购对象缴纳的认购资金

合计人民币 924,755,924.56 元。 

2023 年 12 月 12 日，招商证券向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账户划转了扣

除相关承销及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2023 年 12 月 12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出具了《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致同验字

（2023）第 440C000578 号）。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12 日止，东瑞股

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4,978,401 股，每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20.5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4,755,924.56 元，扣除发行

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13,743,875.0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11,012,049.54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44,978,401.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人民币 866,033,648.54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一

个月内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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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的 44,978,401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3 年 12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十）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8 家，本次配售

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56 486,381 9,999,993.36 18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6 1,264,590 25,999,970.40 6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6 10,513,118 216,149,706.08 6 

4 UBS AG 20.56 1,653,696 33,999,989.76 6 

5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纯达定增优选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6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纯达定增精选一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7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56 2,772,373 56,999,988.88 6 

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6 10,700,366 219,999,524.96 6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

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1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 
20.56 1,264,590 25,999,970.40 6 

11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56 1,750,972 35,999,984.32 6 

12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4 期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0.56 2,431,906 49,999,987.36 6 

13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 
20.56 1,361,863 27,999,903.28 6 

14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1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56 2,135,211 43,899,938.1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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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6 杨岳智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17 郭伟松 20.56 1,264,591 25,999,990.96 6 

18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轻盐智选 32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0.56 1,055,789 21,707,021.84 6 

合计 44,978,401 924,755,924.56 - 

东晖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建康先生控制的企业。除东晖投资

外，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出资方不包括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况。 

东晖投资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构成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不

会由于本次发行导致东晖投资与发行人产生新增关联交易。发行人的各项关联交

易均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披露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对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度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除此以外，其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目

前，发行人与其他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

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

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东莞市南城区胜和红山路十四巷 10 号 

法定代表人 袁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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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4419007783283651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486,381 股，股份限售期为

18 个月。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236 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 5

层、27 层、28 层、29 层、30 层、31 层、32 层、33 层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斌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440300710924339K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 A009 号经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0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 

3、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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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0,513,118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 

4、UBS AG 

名称 UBS AG（瑞士银行）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住所 
Bahnhofstrasse45,8001Zurich,SwitzerlandandAeschenvorstadt1,4051Basel,S

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注册资本 385,840,847 瑞士法郎 

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证券投

资业务许可证 

QF2003EUS001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UBS AG 本次认购数量为 1,653,69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5、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定增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 158 号 2 层 F 区 268 室 

法定代表人 薄地阔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118MA1JL5UT2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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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定增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购数量

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6、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定增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联路 158 号 2 层 F 区 268 室 

法定代表人 薄地阔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118MA1JL5UT2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产管理，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纯达定增精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购

数量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7、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1 座 18 楼 1804-1807 室 

法定代表人 阎峰 

注册资本 3,198 万元港币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2,772,373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8、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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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0,700,36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 

9、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

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0、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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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482725.686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110000625909986U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证券业务；外汇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证券公司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0 股，股

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1、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 2 楼 215 室 

法定代表人 刘强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10109MA1G53X258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

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750,972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2、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4 期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名称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 10 号院 3 号科研办公楼 6 层 

法定代表人 路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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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110108780225592U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景晟 4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认购数量为 2,431,906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3、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名称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 章宏韬 

注册资本 469765.363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340000704920454F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

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从事公开或

非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本次认购数量为 1,361,863 股，股份限

售期为 6 个月。 

14、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名称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西藏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路 1 号阳光新城别墅区 A7 栋 



 21 

法定代表人 周贵庆 

注册资本 3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5400002196618159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

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

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

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

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

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5、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安庆大街甲 3 号院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23,8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1100006336940653 

经营范围 

（一）基金募集；（二）基金销售；（三）资产管理；（四）从事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五）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2,135,21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 

16、杨岳智 

姓名 杨岳智 

身份证号 440527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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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杨岳智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7、郭伟松 

姓名 郭伟松 

身份证号 3505241974******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郭伟松本次认购数量为 1,264,59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18、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88 号滨江基金产业园 2 栋 204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2971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

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

购数量为 1,055,789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十一）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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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7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

求，符合已向深交所报送的《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

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

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除东晖投资外，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

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认购或通过

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东瑞股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票认购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以及本次发行相关会议决议的规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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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的 44,978,401股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23 年 12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东瑞股份；证券代码为：001201；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8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东晖投资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

股票锁定安排。限售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及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袁建康 20.17% 42,928,368 42,928,368 

2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2.34% 26,260,584 26,260,584 

3 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6.88% 14,649,264 14,649,264 

4 曾东强 5.31% 11,296,992 8,47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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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5 袁伟康 4.51% 9,602,208 9,602,208 

6 潘汝羲 3.72% 7,908,096 - 

7 漆良国 3.19% 6,778,464 5,083,848 

8 蒋荣彪 3.19% 6,778,464 5,083,848 

9 李应先 2.65% 5,648,160 - 

10 邓巧莲 2.65% 5,648,160 - 

合计 64.61% 137,498,760 112,080,86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出具

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

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1 袁建康 16.65% 42,928,368 42,928,368 

2 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38% 26,746,965 26,746,965 

3 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5.68% 14,649,264 14,649,264 

4 曾东强 4.38% 11,296,992 8,472,744 

5 袁伟康 3.72% 9,602,208 9,602,208 

6 潘汝羲 3.07% 7,908,096 - 

7 漆良国 2.63% 6,778,464 5,083,848 

8 蒋荣彪 2.63% 6,778,464 5,083,848 

9 李应先 2.19% 5,648,160 - 

10 邓巧莲 2.19% 5,648,160 - 

合计 53.53% 137,985,141 112,567,245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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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0,977,178 56.85% 165,955,579 64.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1,828,422 43.15% 91,828,422 35.62% 

三、股份总数 212,805,600  100.00% 257,784,001 100.00%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袁建康，本次发行未对公司控

制权产生影响。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除公司董事长、总裁袁建康通过东晖投资参与此次认购外，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除公司董事长、总裁袁建

康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动。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董事长、总裁袁建康直接持有公

司 20.17%的股份，通过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26%的股

份，其一致行动人东晖投资持有公司 12.34%的股份，袁建康及其一致行动人直

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 33.78%。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长、总裁袁建康直接持

有公司 16.65%的股份，通过东莞市安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04%

的股份，其一致行动人东晖投资持有公司 10.38%的股份，袁建康及其一致行动

人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 28.07%。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指标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9 月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度/2022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每股收益 -1.9531  0.2016  -1.6123  0.1665  

每股净资产 12.6373  14.5904  13.9663  15.5787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3 年三季度报告； 

注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或 2023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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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84,996.13 88,879.94 128,862.38 69,509.52 

非流动资产 431,595.03 382,734.24 238,210.80 104,824.50 

资产总额 516,591.17 471,614.18 367,073.18 174,334.02 

流动负债 123,498.08 83,572.39 33,928.26 42,088.41 

非流动负债 123,518.25 77,450.86 23,397.06 12,035.76 

负债总额 247,016.33 161,023.25 57,325.32 54,124.17 

所有者权益 269,574.83 310,590.93 309,747.85 120,209.8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80,711.58 121,677.97 105,184.31 136,647.83 

营业利润 -40,699.92 6,459.97 23,361.20 70,924.01 

利润总额 -41,147.84 5,578.06 22,431.35 69,381.90 

净利润 -41,566.10 4,289.84 21,157.98 68,128.64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41,563.80 4,291.22 21,157.98 68,128.6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861.98 1,240.38 14,484.23 61,597.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324.33 -139,193.89 -109,345.42 -44,131.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6,586.83 71,956.52  145,041.84 12,113.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99.48 -65,996.99 50,180.65 29,579.82 

4、主要财务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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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3 年 9 月 30 日

/2023 年 1-9 月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69 1.06  3.80 1.65 

速动比率（倍） 0.38 0.57  2.98 1.26 

资产负债率（合并） 47.82% 34.14% 15.62% 31.0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76% 14.17% 7.51% 46.5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04.25 171.24  120.55 155.88 

存货周转率（次/年） 2.69 2.55  2.93 3.8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6,397.53 24,559.99  32,975.64 75,385.1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41,563.80 4,291.22  21,157.98 68,128.6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42,139.14 2,337.52  19,924.31 68,292.99 

利息保障倍数（倍） -3.55 6.26  23.28 103.0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股） 
-0.46 0.06  0.82 6.4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7 -3.10  2.83 3.1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2.64 14.59  17.47 12.6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水面

养殖权、采矿权等除外）占净

资产的比例 

0.10% 0.10% 0.01% 2.22% 

计算公式说明如下： 

①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②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③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④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⑤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⑥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使用权资产折旧； 

⑦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支出； 

⑧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年（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年（期）末普通股份总数。 

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年（期）

末普通股份总数； 

⑩ 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采矿权等除外）

÷期末净资产。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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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174,334.02 万元、367,073.18 万元、

471,614.18 万元和 516,591.17 万元，呈增长趋势，与公司整体业务规模相匹配。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60.13%、64.89%、81.15%

和 83.55%，总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主要系公司新建的养殖场及采购的养殖设备，

具有合理性。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65、3.80、1.06 和 0.69，速动比率分

别为 1.26、2.98、0.57 和 0.38。2021 年，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上升，主要系

公司在 2021 年上市，取得较多的募集资金，流动资产占比大幅提升。随着公司

逐步将募集资金用于新建养殖场和采购养殖设备，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在

2022 年和 2023 年 1-9 月逐步下降，该等情况具有合理性。 

总体而言，报告期内，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整体保持在良好的水平，公

司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强，流动性风险相对较低。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分别为 31.05%、15.62%、

34.14%和 47.82%，整体处于合理水平。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68,128.64

万元、21,157.98 万元、4,291.22 万元和-41,563.80 万元，发行人的业绩变动主要

受生猪价格变动影响。生猪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

行业内公司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属于行业内的不可抗力，

行业内主要企业的经营业绩均受生猪价格变动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波动 

2023 年 1-9 月，发行人发生亏损，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下

降；另一方面，发行人个别养殖场存在蓝耳、伪狂犬等疾病，主动淘汰落后产能

从而补充更换优化种猪体系，同时该场周边疫病频发，为防控疫病、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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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提前和加速生猪出栏，使得该场出现较大幅度亏损。此外，发行人新建猪

场尚未满产且部分产能仍在建设中，需承担的固定折旧摊销费用较大。 

综上，发行人的业绩变动具有合理性。 

4、营运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55.88 次/年、120.55 次/年、

171.24 次/年和 104.25 次/年，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83 次/年、2.93 次/年、

2.55 次/年和 2.69 次/年。发行人整体业务运行情况良好。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霍达 

保荐代表人：罗虎、伍飞宁 

项目协办人：李斌 

联系电话：0755-8294 3666 

传真：0755-8294 4669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8 楼 

负责人：程秉 

经办律师：钟成龙、陈伟 

联系电话：020-3879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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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0-38799345-200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负责人：李惠琦 

签字注册会计师：关文源、冼宏飞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惠琦 

经办会计师：冼宏飞、李旭佳  

联系电话：010-85665588 

传真：010-85665120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招商证券签署了《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荐机构）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

并上市之保荐协议》《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并上市

之承销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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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指定罗虎和伍飞宁作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

工作。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上市

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发

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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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

份变动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12 月 22日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目 录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发行人董事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发行人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授权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批程序
	4、发行过程

	（三）发行方式
	（四）发行数量
	（五）发行价格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十）发行对象
	（十一）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4、主要财务指标表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2、偿债能力分析
	3、盈利能力分析
	4、营运能力分析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八、其他重要事项
	九、备查文件


